兴业银行信用卡免息分期付款申请表
	持卡人基本资料

	持卡人姓名：
	家庭电话：
	手机：

	信用卡卡号：
	信用卡有效期限：

	商品订购资料

	商品编号
	付款期数
	订购数量
	总金额

	
	
	
	

	
	
	
	

	
	
	
	

	1、 本人同意使用本人的兴业银行信用卡支付上述订购商品款项，授权兴业银行直接以本人信用卡扣款，并按分期期数规定每月定期交付分期款项。
2、 本人愿意遵守本申请表中所列注意事项及兴业银行的各项规定。
持卡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须与信用卡背面签名一致）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送货资料

	发票抬头： _____________________（不填则默认为申请人）                        ( 我不要发票

	收货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填则默认为申请人）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收货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货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

(不填则默认送货地址为持卡人的账单地址)


注意事项：
1、 为确保订购单的信息准确无误，请持卡人使用正楷字体填写申请表。
2、 持卡人填妥本申请表后，请传真至021-20320354或邮寄至上海市浦东新区来安路500号兴业银行邮购业务收，邮编：201201 。（两种方式任选其一，请勿重复申请）
3、 持卡人在申请订购分期商品前，须确认其信用卡的可用额度不低于该订购商品的标价。
4、 持卡人填写、签署并将本申请表递交给本行，代表持卡人向兴业银行发出了信用的借贷申请及向供应商发出了购买订购商品的申请，经兴业银行审核通过后即为不可撤销。
5、 供应商将在收到申请表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商品送达持卡人指定的送货地址（遇公共节假日自动顺延）。商品的配送城市根据供应商的物流配送能力决定，具体以商品宣传资料的公告为准。
6、 商品送达后，由于持卡人的原因导致拒绝或退货，持卡人同意兴业银行从持卡人的信用卡账户中扣除商品运送中所产生的（包括物流配送、商品仓储及保管、商品保险及因运输需要须特殊包装等）所有费用，费用核算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该费用自动成为持卡人的透支债务。
7、 兴业银行仅提供付款服务，并非商品的销售商，与供应商无代理、合作关系或提供任何担保。相关送货、商品质量、退换货和售后服务等事宜均由商品供应商负责。
8、 若持卡人的信用程度降低或债务不履行或停卡不续卡时，无须经兴业银行通知，持卡人的分期付款债务应于发生上述事项之时视为全部到期，持卡人应当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款项及相应利息。
9、 若供应商送货时指定收货人因临时突发状况无法到场，可授权他人代领商品。代领人需出示指定收货人亲笔书写的授权书原件、身份证复印件和代领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
10、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商品实物为准。
11、商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兴业银行保留更改商品价格及型号的权利。
